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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 民生至上 攻坚克难 科学发展

三件部规章颁布实施
2010 年，《水利部关于修改〈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决定》《水利部关于修改〈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单

位资质管理办法〉的决定》《水利工程启闭机使用许可管理办法》分别以部令第39 号、第 40 号、第 41号公布施行。

制定出台《关于加强水政监察工作的意见》
2010 年，水利部制定出台《关于加强水政监察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到 2015 年完成以下目标任务：水政监

察队伍专职化基本完成，水政监察制度基本完备，执法保障明显增强，执法水平显著提高。

水利“五五”普法全面完成
2010 年是“五五”普法检查验收年。为搞好检查验收工作，水利部作出了全面部署。明确了检查验收的指导思想、

工作内容、检查步骤、时间安排和工作要求，制定了检查验收指导标准，重点选择长委、黄委、海委等5 个单位进行

了抽查验收。各地水行政主管部门也对下属单位自查和检查验收进行了指导和督促，全面通过了普法验收，为下一步

深入开展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创先争优

水利部党组把在党的

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

展创先争优活动，作为深

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

观活动的延展和深入，作

为推动基层党组织充分发

挥战斗堡垒和广大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的经常性工作。

自2010 年 5月召开深入开

展创先争优活动视频会议

以来，水利部党组坚持实

际、实用、实效，注重加

强领导，部党组成员带头

建立联系点，深入基层，

精心指导，点评推进；注重围绕水利中心任务，把活动作为落实民生水利新发展的助推器，引导基层党组织紧紧围绕“深

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积极践行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大力推进民生水利，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主题，突

出在应对西南大旱、抗洪抢险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中创先争优；以创建“党员示范窗口”和“党员示范岗”为实践载体，

明确阶段任务，突出活动重点，坚持典型带动，形成学习先进、赶超先进的良好风气，开通专题网站，营造了创先争优

的浓厚氛围；注重取得实效，坚持探索创新，细化创争目标，创新活动载体，搭建创争平台，健全动力机制，引导广大

党员亮身份、树形象，抓落实、促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果。水利部先后在中组部、中央活动办、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人

民网交流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经验做法，受到上级肯定。中央创先争优活动简报、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创先争优专刊、中

华英才杂志等多次对水利部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情况进行专题报道。随着创先争优活动的深入开展，水利系统各基层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正以高昂的斗志、“献身、负责、求实”的水利行业精神，在加快水利发展与改革的进程中奋勇争先，

努力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建党 90周年！

2010 年 8月23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土保持法（修订草案）》。现行水土保持法于1991年公布施行。针对水土保持工作遇到的

新问题，水利部在深入总结和分析现行水土保持法实施近 20 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研究

起草了水土保持法修订草案送审稿报国务院审批。国务院法制办在广泛征求意见和调研的

基础上，经反复研究、修改，形成了水土保持法修订草案。水土保持法修订草案共六十二条，

分为总则、规划、预防、治理、监测和监督、法律责任、附则等 7章。

政策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修订草案）》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2010 年 3月 22日，水利部与浙江省政府在浙江萧山举行纪念 2010 年“世界水日”“中国水周”主题活动暨中国水利博物馆开馆仪式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水土保持法修订草案


